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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【摘要】 在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(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２０１９ꎬ ＣＯＶＩＤ￣１９) 疫情大流行背景下ꎬ 使用特定的国际疾

病分类 (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 ＩＣＤ) 编码将有助于对 ＣＯＶＩＤ￣ １９ 相关情况开展标准化收集、 分类和统

计ꎬ 有利于快速寻找疾病诊治规律、 及时掌握流行变化趋势并评估预防治疗效果ꎮ 本文对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

ＩＣＤ￣ １０ 及 ＩＣＤ￣１１ 中 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相关分类标准进行梳理和解读ꎬ 旨在为完善和丰富我国本土化的 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相关 ＩＣＤ 编

码标准提供参考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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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国际疾病分类的更新与解读

Ｖｏｌ􀆰 １２ Ｎｏ􀆰 ３　 ３２９　　

　 　 国际疾病分类 (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ｅａ￣
ｓｅｓꎬ ＩＣＤ) 是由世界卫生组织 (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￣
ｚａｔｉｏｎꎬ ＷＨＯ) 负责定期维护发布的全球通用疾病诊

断编码系统[１] ꎬ 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ꎮ 完整的 ＩＣＤ
统计范畴涵盖了死因、 疾病、 伤害、 症状、 就诊原因

及疾病外部原因等信息ꎬ 被广泛用于临床研究、 医保

付费、 绩效考核等领域ꎮ 在突发疫情等公共卫生紧急

状态下ꎬ 快速使用特定的 ＩＣＤ 编码可对疾病及其亚型

进行编码ꎬ 对于汇集临床诊疗资料、 快速寻找疾病诊

治规律、 及时掌握疾病自然史和流行趋势、 评估预防

治疗效果等具有重要意义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３０ 日ꎬ ＷＨＯ
正式宣布新型冠状病毒 (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￣
ｄｒｏｍｅ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２ꎬ ＳＡＲＳ￣ＣｏＶ￣ ２) 疫情为 “国际关

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”ꎬ 并在 １ 月 ３１ 日向各成员国

紧急发布了国际疾病分类第十次修订本和国际疾病分

类第十一次修订本编码标准ꎮ ２ 月 １１ 日ꎬ 世界卫生组

织宣布将 ＳＡＲＳ￣ＣｏＶ￣ ２ 感染的肺炎更名为 “ＣＯＶＩＤ￣ １９
(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２０１９) ”ꎮ 随后ꎬ 国家卫生健康

委、 国家医疗保障局联合制定了 «新型冠状病毒感

染相关 ＩＣＤ 代码»ꎬ 进一步规范统一全国范围内

ＳＡＲＳ￣ＣｏＶ￣２ 感染相关 ＩＣＤ 编码[２] ꎮ 随着疫情在全球

蔓延扩散ꎬ ３ 月 １１ 日ꎬ ＷＨＯ 正式宣布 ＣＯＶＩＤ￣ １９ 疫

情已构成全球性大流行ꎮ 此前紧急发布的用于表达

ＣＯＶＩＤ￣ １９ 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的 ２ 个编码已无法

满足各成员国记录和统计其他 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相关情况ꎬ
如无法标识 ＣＯＶＩＤ￣ １９ 患者的患病史、 急性期后的

晚期效应或后遗症ꎬ 缺乏统一规范记录持续增加的

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相关多系统炎症综合征的病例编码ꎮ 因

此ꎬ 为满足各国对 ＣＯＶＩＤ￣ １９ 相关数据信息收集和

统计的需要ꎬ ＷＨＯ 对 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相关 ＩＣＤ 编码不断

更新ꎬ 并陆续向成员国发布了修订版 ＩＣＤ￣ １０[３] 和

ＩＣＤ￣１１[４￣５]编码标准ꎮ 新版 ＩＣＤ￣ １０ 和 ＩＣＤ￣ １１ 采用

了全新的编码框架和形式ꎬ 支持采用编码后组配方

式ꎬ 可灵活、 全面、 精细地表达各类诊疗相关信

息ꎬ 同时结构上更利于全球各成员国之间进行卫生

信息的共享和比较ꎮ 本文将对修订版 ＩＣＤ￣ １０ 和

ＩＣＤ￣１１ 中 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相关分类与编码标准进行全面

总结和梳理ꎬ 以期为完善和丰富我国 ＣＯＶＩＤ￣ １９ 相

关分类与编码提供依据ꎬ 为疫情防控提供标准化的

数据统计管理工具ꎮ

１　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的分类与编码

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是一种由 ＳＡＲＳ￣ＣｏＶ￣２ 感染所致、 具有

高度传染性的新发传染病ꎬ 可累及多个系统[６] ꎮ 根

据 ＩＣＤ￣１０ 编码规则ꎬ 新发生或认识不明的疾病应采

用 Ｕ００￣Ｕ４９ 临时编码进行标识、 统计和上报ꎬ 如曾

使用的编码 Ｕ０６􀆰 ９ (寨卡病毒病) [７] 及目前仍在使用

的编码 Ｕ０４􀆰 ９ (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) [３] ꎮ 此 次

ＣＯＶＩＤ￣１９疫情中ꎬ ＷＨＯ 新增设了 Ｕ０７􀆰 １ 编码用于

标识经证实为 ＳＡＲＳ￣ＣｏＶ￣ ２ 感染的 ＣＯＶＩＤ￣ １９ 病例ꎮ
根据 ＷＨＯ 发布的编码及其应用注释ꎬ 无论是否具

有临床症状或体征ꎬ 无论病情严重性是否存在差

异ꎬ 只要实验室检测证实患者感染了 ＳＡＲＳ￣ＣｏＶ￣ ２ꎬ
即采用 ＵＯ７􀆰 １ 编码ꎬ 分类于 “ ＣＯＶＩＤ￣ １９ꎬ 病毒已

证实”ꎮ 在 ＩＣＤ￣１１ “用于不明原因新发疾病以及紧

急使用的国际临时指定编码” 部分ꎬ 亦同步更新了

分类名称和编码ꎬ 与最新修订版的 ＩＣＤ￣ １０ 保持一

致ꎬ 编码为 ＲＡ０１􀆰 ０ꎮ 根据 ＷＨＯ 上述分类标准ꎬ 结

合我国 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临床诊疗方案 (试行第

八版) » [８] ꎬ 编码 Ｕ０７􀆰 １ 或 ＲＡ０１􀆰 ０ 不仅适用于临

床轻型、 普通型、 重型及危重型病例ꎬ 且同样适用

于病毒检测阳性的无症状感染者ꎮ 对于肺部影像学

表现为肺炎特征的 ＳＡＲＳ￣ＣｏＶ￣ ２ 检测阳性患者以及合

并其他临床表现的重症和危重症患者ꎬ 可使用 ＩＣＤ 附

加编码描述其肺炎及其他临床表现ꎬ 如病毒性肺炎、
低氧血症、 多系统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、 休克、 呼吸

衰竭等ꎮ 此外ꎬ 当患者被诊断为 ＣＯＶＩＤ￣ １９ꎬ 而其他

方面未特指时ꎬ 应默认其 ＳＡＲＳ￣ＣｏＶ￣ ２ 检测阳性ꎬ 此

时也应使用此编码ꎮ 当患者出院时ꎬ 此编码应作为其

主要编码ꎮ

２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临床诊断病例的分类与
编码

　 　 当实验室无法开展 ＳＡＲＳ￣ＣｏＶ￣２检测、 检测结果无

法获得或检测结果不确定时ꎬ 若患者发病前 １４ ｄ 内有

流行病学接触史、 疫区停留史ꎬ 同时表现出临床症状

(如发热、 咳嗽)ꎬ ＣＴ 检查具有 ＣＯＶＩＤ￣ １９ 特征性表现

时ꎬ 即可认定为临床诊断病例[９]ꎮ 根据 ＩＣＤ￣１０ 编码标

准ꎬ 应采用编码 Ｕ０７􀆰 ２ꎬ 分类于 “ＣＯＶＩＤ￣ １９ꎬ 病毒未

证实”ꎮ ＩＣＤ￣１１ 中则使用编码 ＲＡ０１􀆰 １ꎮ 此外ꎬ 当患者

为疑似 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病例时ꎬ 也应使用上述编码ꎮ

３　 疑似并最终排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的
分类与编码

　 　 对于具有相应临床表现 (发热、 咳嗽等呼吸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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症状) 和 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影像学特征的疑似病例ꎬ 入院后

连续 ２ 次 ＳＡＲＳ￣ＣｏＶ￣ ２ 核酸检测阴性 (间隔 ２４ ｈ 以

上)ꎬ 且发病 ７ ｄ 后 ＳＡＲＳ￣ＣｏＶ￣ ２ 特异性抗体 ＩｇＭ 和

ＩｇＧ 仍为阴性[８] ꎬ 最终排除疑似病例诊断时ꎬ 则使用

ＩＣＤ￣１０ 中编码 Ｚ０３􀆰 ８ꎬ 分类于 “对其他可疑疾病或情

况的观察”ꎮ 因该编码无法提供具体可疑的疾病情况

信息ꎬ 建议实际应用中ꎬ 在本地编码扩展时增加表达

“排除 ＣＯＶＩＤ￣ １９” 的具体信息ꎮ 而当患者住院后ꎬ
ＳＡＲＳ￣ＣｏＶ￣２ 检测为阳性时ꎬ 则应重新归类于编码

Ｕ０７􀆰 １ꎮ 在 ＩＣＤ￣１１ 中ꎬ 可通过 ＳＡＲＳ￣ＣｏＶ￣ ２ 病原体的

扩展编码 “ＸＮ１０９” 对主干码 ＱＡ０２􀆰 Ｙ 进行后组配形

成 ＱＡ０２􀆰 Ｙ ＆ ＸＮ１０９ 簇编码ꎬ 以直接完整表达 “对其

他可疑疾病或情况的医学观察和评估ꎬ 排除感染

ＳＡＲＳ￣ＣｏＶ￣２” 的情况ꎮ 需特别注意ꎬ 上述编码均不

能作为主要编码出现在出院病案首页ꎬ 主要编码应选

择患者住院期间与主要治疗疾病相对应的编码ꎬ 如细

菌性肺炎编码 Ｊ１５􀆰 ９ꎮ

４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个人史的分类与
编码

　 　 在 ＩＣＤ￣１０ 和 ＩＣＤ￣１１ 中ꎬ 分别增加了用于标识患

者 ＣＯＶＩＤ￣ １９ 病史的 Ｕ０８ 和 ＱＣ４２􀆰 ０ 编码ꎬ 该编码可

根据需要选择性使用ꎮ 在 ＩＣＤ￣ １１ 中ꎬ 还可通过后组

配 编 码 ＲＡ０１􀆰 ０ ( ＣＯＶＩＤ￣１９ꎬ 病 毒 已 证 实 ) 或

ＲＡ０１􀆰 １ (ＣＯＶＩＤ￣１９ꎬ 病毒未证实)ꎬ 进一步表达具

有确诊或疑似 ＣＯＶＩＤ￣ １９ 个人史的情况ꎮ 需特别注

意ꎬ Ｕ０８ 和 ＱＣ４２􀆰 ０ 编码仅适用于 ＣＯＶＩＤ￣ １９ 治愈病

例ꎬ 不能用于 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现患病例ꎮ

５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转归情况的分类与
编码

　 　 随着 ＣＯＶＩＤ￣ １９ 患者出院返回社区ꎬ 临床医生

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至病毒及紧急治疗对康复患者

的潜在影响上ꎮ ＣＯＶＩＤ￣ １９ 重症患者出院后仍面临

发生 ＩＣＵ 后综合征 (即认知、 生理、 心理方面等一

系列功能障碍) 的风险[１０] ꎮ 近期 Ｌａｎｃｅｔ 报道了一

项以 ＣＯＶＩＤ￣ １９ 出院患者为观察对象的队列研究ꎬ
发现部分 ＣＯＶＩＤ￣ １９ 患者出院后ꎬ 其遗留的功能不

全和并发症持续至少 ６ 个月[１１] ꎮ 一项来自意大利的

研究也表明ꎬ 半数以上的 ＣＯＶＩＤ￣ １９ 患者出院后数

周内仍存在多种症状ꎬ 如疲劳、 呼吸困难、 关节

痛、 胸痛、 咳嗽等[１２] ꎮ 目前ꎬ 对 ＣＯＶＩＤ￣ １９ 近期后

遗症的认识初步形成ꎬ 但对其中长期后遗症的认识

尚不清楚ꎬ 仍需开展深入随访和相关临床研究ꎮ 因

此ꎬ 制定 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后遗症与 ＣＯＶＩＤ￣ １９ 之间的关联

标识尤为重要ꎬ 有助于全球开展 ＣＯＶＩＤ￣ １９ 转归情况

的相关研究ꎬ 同时也有助于人类更加深入全面地认

识 ＣＯＶＩＤ￣１９ꎮ 为适应临床需求ꎬ ＷＨＯ 在 ＩＣＤ￣１０ 和

ＩＣＤ￣ １１ 临时编码列表中分别增加了 Ｕ０９ 和 ＲＡ０２ꎬ
用于表达 “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转归后的情况”ꎬ 以标识其后

遗症与早期 ＣＯＶＩＤ￣ １９ 之间的关联性ꎬ 为有效获取

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后遗症相关数据提供标准化工具ꎮ 该编码

与个人史编码一样ꎬ 不能用于 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现患病例ꎮ

６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多系统炎症综合征
的分类与编码

　 　 随着 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广泛蔓延ꎬ 欧

洲、 北美、 亚洲及拉丁美洲关于儿童和青少年人群

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相关多系统炎症综合征的病例报道逐渐增

多ꎬ 患儿多表现为类似川崎病样综合征和中毒性休克

综合征ꎬ 且症状通常于感染后出现ꎬ 而非急性期发展

而来[１３￣１７] ꎮ 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相关多系统炎症综合征的病因

机制可能为 ＳＡＲＳ￣ＣｏＶ￣２ 感染诱发患者免疫系统过度

反应[１３ꎬ１８] ꎮ 随着病例数量的增多ꎬ ＷＨＯ 提出了儿童

多系统炎症综合征 (ｍｕｌｔｉ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
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 ＭＩＳ￣Ｃ) 概念ꎬ 并为儿童和青少年多系统

炎性疾病制定了病例报告表[１９] ꎮ 为使全球标准化采

集 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相关多系统炎症综合征病例数据ꎬ ＷＨＯ
在最新发布的 ＩＣＤ￣ １０ 和 ＩＣＤ￣ １１ 中分别增加了编码

Ｕ１０ 和 ＲＡ０３ꎬ 为各成员国提供记录 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相关多

系统炎症综合征统一路径ꎬ 有助于对疾病的发生发

展、 流行病学特征、 严重性及结局开展全面研究ꎮ 目

前已认定与 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相关的临床诊断ꎬ 如细胞因子

风暴、 川崎病样综合征、 ＭＩＳ￣Ｃ 均可采用上述编码进

行标识ꎮ

７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特殊筛查的分类与编码

对于医疗机构开展 ＣＯＶＩＤ￣ １９ 特殊筛查的情况ꎬ
ＩＣＤ￣１０ 和 ＩＣＤ￣１１ 均提供了 “其他病毒性疾病的特殊

筛查” 分类及编码 Ｚ１１􀆰 ５ 和 ＱＡ０８􀆰 ５ꎮ 但在实际应用

ＩＣＤ￣１０ 编码时ꎬ 仍需通过本地扩展编码的形式表达

对 ＳＡＲＳ￣ＣｏＶ￣２ 病毒的筛查ꎻ 若使用 ＩＣＤ￣１１ꎬ 则可通

过增加病原体后组配编码以特指针对 ＣＯＶＩＤ￣ １９ 的筛

查ꎬ 详见表 １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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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１　 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相关的 ＩＣＤ￣１０[３]和 ＩＣＤ￣１１ 分类与编码[４￣５]

ＩＣＤ￣１０ 分类与编码 ＩＣＤ￣１１ 分类与编码

分类名称 编码 分类名称 编码

ＣＯＶＩＤ￣１９ꎬ 病毒已证实 Ｕ０７􀆰 １ ＣＯＶＩＤ￣１９ꎬ 病毒已证实 ＲＡ０１􀆰 ０

ＣＯＶＩＤ￣１９ꎬ 病毒未证实 Ｕ０７􀆰 ２ ＣＯＶＩＤ￣１９ꎬ 病毒未证实 ＲＡ０１􀆰 １

其他可疑疾病或情况的观察 Ｚ０３􀆰 ８ 其他可疑疾病或情况的医学观察和评估ꎬ 排除感染

ＳＡＲＳ￣ＣｏＶ￣２
ＱＡ０２􀆰 Ｙ ＆ ＸＮ１０９

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个人史 Ｕ０８ 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个人史 ＱＣ４２􀆰 ０

　 病毒已证实的 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个人史 　 ＱＣ４２􀆰 ０ / ＲＡ０１􀆰 ０

　 病毒未证实的 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个人史 　 ＱＣ４２􀆰 ０ / ＲＡ０１􀆰 １

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转归后的情况 Ｕ０９＋特定情况 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转归后的情况 ＲＡ０２＋特定情况

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相关多系统炎症综合征 Ｕ１０ 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相关多系统炎症综合征 ＲＡ０３

其他病毒性疾病的特殊筛查 Ｚ１１􀆰 ５ 特指对感染 ＳＡＲＳ￣ＣｏＶ￣２ 的筛查 ＱＡ０８􀆰 ５ ＆ ＸＮ１０９

为抗 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采取必要的免疫 Ｕ１１ 为抗 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采取必要的免疫 ＱＣ０１􀆰 ９

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疫苗使用过程中的不良反

应ꎬ 未特指

不良反应编码＋Ｕ１２ 在治疗过程中与药物、 药剂或生物制品有关的损伤或

伤害ꎬ 与 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疫苗有关

不良反应编码 /
ＰＬ００ ＆ ＸＭ６８Ｍ６＃

ＣＯＶＩＤ￣１９: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ꎻ ＩＣＤ: 国际疾病分类ꎻ ＳＡＲＳ￣ＣｏＶ￣２: 新型冠状病毒ꎻ ＃扩展编码可根据具体疫苗种类更改

８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苗接种相关的分类与
编码

８􀆰 １　 疫苗接种信息相关的分类与编码

在人群中广泛开展疫苗接种是控制和消灭传染病

最经济、 有效的方法ꎮ 为应对 ＣＯＶＩＤ￣ １９ 全球大流

行ꎬ 多个国家的研究者和科学家积极研发并陆续推出

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疫苗ꎮ 随着不同类型的 ＣＯＶＩＤ￣ １９ 疫苗上

市和推广ꎬ 为监控疫苗接种情况ꎬ ＷＨＯ 推出了疫苗

接种相关的 ＩＣＤ 分类与编码ꎮ ＩＣＤ￣ １０ 增加了 “为抗

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采取必要的免疫” 分类与编码 Ｕ１１ꎬ 用于

标识因接种 ＣＯＶＩＤ￣ １９ 疫苗而与医疗机构接触的情

况ꎮ 因 ＩＣＤ￣１０ 编码未进一步提供所接种疫苗的类型

信息ꎬ 如有需要ꎬ 实际应用中可通过本地扩展表达疫

苗种类ꎮ 在 ＩＣＤ￣１１ 中ꎬ 表达 “为抗某单一病毒性疾

病采取必要的免疫” 分类与编码 ＱＣ０１ 下ꎬ 特别新增

针对表达 “为抗 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采取必要的免疫” 分类及

编码 ＱＣ０１􀆰 ９ꎮ ＩＣＤ￣１１ 可直接将不同种类疫苗的扩展

码 (表 ２) 与 ＱＣ０１􀆰 ９ 编码进行后组配ꎬ 从而更加全

面地表达所接种的疫苗信息ꎮ
８􀆰 ２　 疫苗接种不良反应相关的分类与编码

为全面监测 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疫苗接种不良反应ꎬ ＷＨＯ
在 ＩＣＤ￣１０ 中新增编码 Ｕ１２ꎬ 用于标识和记录 ＣＯＶＩＤ￣１９
疫苗接种相关不良反应的外部原因ꎮ 因该编码属于外

因编码ꎬ 不能单独使用ꎬ 需配合 ＩＣＤ￣ １０ 中其他表达具

体不良反应的编码共同使用ꎮ 如采用标识 “疫苗接种

表 ２　 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疫苗及其 ＩＣＤ￣１１ 编码[５]

疫苗种类 ＩＣＤ￣１１ 编码

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疫苗 ＸＭ６８Ｍ６
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灭活疫苗 ＸＭ１ＮＬ１

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减毒疫苗 ＸＭ５ＤＦ６
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病毒载体疫苗 (复制性) ＸＭ０ＣＸ４

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亚单位疫苗 ＸＭ５ＪＣ５

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病毒样颗粒疫苗 ＸＭ１Ｊ９２
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核酸 ＤＮＡ 疫苗 ＸＭ６ＡＴ１

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核酸 ＲＮＡ 疫苗 ＸＭ０ＧＱ８

ＣＯＶＩＤ￣１９、 ＩＣＤ: 同表 １

后过敏反应” 的编码 Ｔ８８􀆰 １ 和新增编码 Ｕ１２ 共同表达

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疫苗接种过程中引发的过敏反应ꎮ 在 ＩＣＤ￣１１
中ꎬ 同样提供了表达 “在治疗过程中与药物、 药剂或

生物制品有关的损伤或伤害ꎬ 与 ＣＯＶＩＤ￣ １９ 疫苗有关”
的外因编码 ＰＬ００ꎬ 实际应用时需与分类于他章的 “与
之有关的不良反应” 编码和 “引发不良反应的 ＣＯＶＩＤ￣
１９ 疫苗类型” 编码一起搭配使用ꎬ 编码方式详见表 １ꎮ

９　 小结

疫苗接种使得 ＣＯＶＩＤ￣１９ 疫情有机会得以有效控

制ꎬ 然而新的 ＳＡＲＳ￣ＣｏＶ￣２ 变异毒株的出现导致其传

播力增加ꎬ 致使一些国家和地区疫情持续恶化ꎮ 此

外ꎬ ＣＯＶＩＤ￣１９康复者可能面临长期的后遗症、 反复

感染、 病毒复阳等问题ꎬ 疫情防控道路仍然艰巨而漫

长ꎮ 为促进 ＣＯＶＩＤ￣ １９ 疫情相关数据的共享与利用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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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挥标准化编码体系驱动疫情防控的正向作用ꎬ 本文

总结了 ＷＨＯ 推出的一系列描述 ＣＯＶＩＤ￣ １９ 相关病例

筛查、 病例确认、 病例排除、 多系统炎症综合征、 个

人患病史、 转归情况、 疫苗接种等 ＩＣＤ 分类与编码ꎮ
ＩＣＤ￣１０ 因受限于固有的体系架构ꎬ 部分内容无法满

足医学发展的需要ꎬ 在表达更多细节信息时ꎬ 各国需

根据 ＷＨＯ 的 ＩＣＤ 分类标准进行本土化扩展ꎬ 使得数

据在更加精细的层面上难以进行对比ꎮ 而 ＩＣＤ￣ １１ 因

建立了基于本体模型的分类体系ꎬ 并根据医学发展的

需要重新设计分类层次和内容ꎬ 提出了新的编码形式ꎬ
无论在医学先进性、 疾病表达精细化、 数据可比性等

方面均较 ＩＣＤ￣ １０ 具有显著优势ꎮ 在全球范围内ꎬ
ＩＣＤ￣１０ 向 ＩＣＤ￣１１ 的变革已拉开帷幕ꎬ 但真正实现彻

底转换仍需时日ꎮ 目前ꎬ 我国仍统一使用 ＩＣＤ￣１０ 进

行疾病与死亡的统计上报ꎮ 根据 ＷＨＯ 发布的ＩＣＤ￣１０
编码标准ꎬ 结合本土实际ꎬ 我国已制定了 ＳＡＲＳ￣ＣｏＶ￣ ２
感染相关 ＩＣＤ￣１０ 编码ꎬ 未来仍需不断更新现有疾病

分类与编码工具ꎬ 从而助力其在 ＣＯＶＩＤ￣ １９ 病例筛

查、 疫情监测、 干预评价及临床研究等多个领域的广

泛深入应用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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